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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1、 依據：

1、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交通安全相關計畫。
2、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2、 目的： 
一、 培養學生之交通安全知能,建立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並能遵守現行交通規則,以維護交通秩序。

二、 維護學生行的安全,防範交通事故發生,以確保學生通學安全。

三、 先由學生本身做起,進而影響及家庭,擴大到社會,俾能共同遵守交通規則,維護社會秩序。

四、 結合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妥善運用社會資源,建立共識,發揮整體交通安全教育之效果。 
3、 組織：
1、 成立「交通安全教育推行委員會」,統籌全校交通安全教育事宜。

2、 成員:校長、各處室主任、生教組長、各學年主任、家長會會長、里長、導護志工組長、轄區內派出所警員等。

3、 委員會組織與任務,另訂之(附件)。
4、 實施原則：

1、 交通安全教育，應與學校行政各部門之計畫相配合，並與各科教育密切連絡，使之融入各科教學。

2、 交通安全教育之實施需與導師時間、週朝會時間配合實施。

3、 交通安全教育是學校、家庭、社會相互配合之教育工作。

4、 交通安全教育特別重視日常生活之交通秩序，並能隨機指導，以養成正確之觀念，適應現實社會之環境。

5、 交通安全之教學，應儘量運用圖表、動畫、影片、實物等提高學習興趣，並實施體驗活動，加深印象。

6、 推行交通安全教育，需充實設備，佈置環境，並力求切合實際情境，提高境教之教育效果。
5、 實施辦法：

本計劃分「組織、計畫與宣導」、「教學與活動」、「交通安全輔導」、「創新與重大成效」等四大要項。
	項次
	計畫要點
	主辦單位

	一、組織、計畫與宣導
	(一)組織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1.由校長任主任委員，主任們為副主任委員，生教組長為執行秘書，其餘全體教師為委員，並聘請家長會長、派出所所長為顧問。
2.每學期開學初及結束前各開會一次。 
3.審核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辦法、措施等。
	校長

	
	(二)擬定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1.訂定交通安全教育年度計畫，並配合實施計畫訂定相關之執行辦法與要點。 
2.依本校交通安全實施要點，配合學校環境、經費擬定全學年度教學活動，以及學生交通路隊、導護之編制、組訓與執行。 


	學務處

	
	(三)有效執行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1.利用教師晨會及擴大行政向全校教職員工宣導。 2.利用學校日向家長宣導。

3.利用學生集會辦理交通安全教育講座或邀請轄區警政人員、專家蒞校進行交通安全教育宣教。

4.班會時間，宣導交通安全教育之重要性。
5.利用電子看板宣導交通安全知能及政府各項宣導措施。
6.與各處室協商、溝通有關交通安全教育事宜。
	學務處

	二、教學與活動
	(一) 教學課程運用相關資源進行教學
	1.規劃各年級課程主題與課程架構，有教學成效檢討與回饋。
2.課程內容以與學童相關問題為主，如行人、自行車和乘客(機車、汽車和大客車) 等課程主題。

3.善用交通安全相關資源與教案(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教材、五大守則、五大運動)。
	教務處

	
	(二)情境設置與教學
	1.設置交通安全相關標誌、標線，進行情境教學。 

2.校外教學進行車輛安全審核及大客車逃生演練活動。
3.校外活動有行前說明與行程後檢討會議。

4.畢業旅行前舉辦「行前安全說明會」。
	學務處

	
	(三)舉辦各項交通安全活動

	1. 於語文競賽中融入交通安全議題。
2. 加強各科聯絡教學活動。

3. 舉辦交通安全教學觀摩。

4. 聯絡家長加強子女交通安全教育。
	教務處
學務處

	三、交通安全輔導
	(1) 建置學生通學資料。
	1. 導師記錄詳細完整的學生通學方式資料。
2. 學生上下學路隊規劃，開學日，進行放學路隊練習，以維持行進秩序。
	學務處

	
	(二)規劃校園導護執勤計畫
	1.訂定導護工作實施要點及輪值表，確定值勤時間、崗位及所擔負之責任。
2.每週辦理導護工作移交會議。

3.制訂全校教師放學導護工作，確保學生安全回家。
	學務處

	
	(三)規劃校內人車動線
	1.校內人車動線規劃及交通工具停放良好，交通管制得宜。
2.規劃「家長接送區」，讓家長在「家長接送區」接送孩子上下學。 

3.規劃「校車區」，讓校車學生排隊上校車。

	學務處

	
	(四)學生違規輔導
	1.輔導學生違規交通行為。
2.運用集會時間，加強宣導學生遵守交通規則。
	學務處

	四、創新與重大成效
	(1) 校園交通安全創新構思
	1.參加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及交通安全課程模組教材之運用
	教務處


6、 本計劃所需費用，由本校相關經費支付。
7、 本計劃經校長核准後提報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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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推行委員會組織
壹、依據：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健全組織，以推動各項工作進行，促進交通安全。
二、培養兒童交通道德，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護行的安全。
三、增進交通知識，認識各種號誌，以便能學以致用。
參、任務：
一、審訂交通安全教育各項計畫辦法。
二、策劃交通安全教育相關推行工作。
三、充實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教學設備。
四、協助解決交通安全教育疑難問題。
五、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教學活動。
六、執行本會各項決議事項。
肆、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備註

	主任委員
	校長
曾騰瀧
	綜理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推展工作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陳福旺
	協助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推展工作
	

	
	教務主任
楊雅惠
	督導交通安全相關教學及設備事宜
	

	
	輔導主任
林佳樺
	協調支援交通安全活動事宜
	

	
	總務主任
應復興
	負責各項交通安全相關裝備及庶務事宜
	

	執行秘書
	生教組長
賴姿潔
	執行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業務的推動、協調，進行各項相關教學活動的策劃，督導學生生活實踐有關事項，考查實施成果。
	

	委員
委員
	教學組長
丁玉娟
	協助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教學活動事宜
	

	
	
	
	

	
	體衛組長
宋志航
	協助推展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事宜
	

	
	資訊設備組長
黃馨賢
	協助交通安全教育設備及網站架設事宜
	

	
	各學年

學年主任
	負責各班級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推動
	

	
	幹事

蔡明坤
	協助交通安全教育設備及勤務支援
	

	
	
	
	

	顧問
	家長會長
	協助交通安全教育活動及溝通
	

	
	芝山岩派出所所長
	協助推展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措施
	

	
	臺北市交通義勇警察大隊
	協助本校交通安全宣導及執勤
	

	
	台灣ego觀光巴士 執行長
	協助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及校車相關事宜
	


伍、召開會議： 
一、每學期召開會議兩次(期初及期末)，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導護移交會議：每週五中午於學務處舉行，由學務主任（生教組長）主持。
三、臨時會議：有重大或特殊事項時，由校長召集之。
陸、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亦同。
